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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通知

国科发火〔2021〕36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

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精神，决定对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

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证明事项

　　1.营业执照等企业注册登记证件；

　　2.专利证书等企业知识产权证件。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对上述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申请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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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告知承诺方式

　　各地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认定管理机构）按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格式见附件1），

书面（含电子文本）将证明事项、证明内容、承诺效力、不实承诺责任、核查权力等告知申请企业。

　　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申请企业承诺已经知晓认定管理机构告知全部内容，并书面（含电子扫描件）提交《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后，不再需要提供适用事项证明材料，认定管理机构按申请企业书面承诺进行认定工作。

　　不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的，申请企业应当按规定提供有关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

　　三、工作要求

　　1.各地方认定管理机构要通过服务场所、官方网站等渠道公布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办理指南（附件2）、告知承诺书格

式文本，方便申请企业查阅、索取或下载。

　　2.各地方认定管理机构要建立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信用管理机制，对提供虚假承诺的企业纳入信用记录，并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3.各地方认定管理机构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宣传、解读，做好相关信息咨询、承诺受理、投诉处理等管

理服务，积极推行和落实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

　　附件：1.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适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办理指南

　　　　　　　　　　　　科技部

　　　　　　　　　　　　2021年12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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